国家林业局竹藤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一、开放方式及开放对象

1、为了促进国内和世界竹藤科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设立本基金，其目的是把本实验室建成为该领域科学研究的活动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2、国内外凡具有高级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以上学位的教学、科研人员、均可在本实验室开放基金指南范围内提出课题申请，经学术委员会批准后，到本实验室进行独立研究或合作研究。
二、开放基金申请办法、开放基金和科研经费的使用与管理

1、本实验室提出"开放基金项目申请指南"，申请者需填写开放基金课题申请书，一式五份。申请项目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审批，或由学术委员会通讯评议确定。根据择优资助的原则，确定资助项目和资助金额。

2、开放基金课题完成期限一般以半年到一年为期，确需持续较长时间的重大课题可分阶段申请，资助金额一次核定，年度划拨。

3、开放基金的资助额度：国内申请者资助额度一般在1－2万元；
国外申请者资助额度一般在3－5万元。具有重大研究意义的课题经专家委员会讨论批准后可以适当增加。

4、开放基金的使用必须符合本中心的相关财务管理办法。

5、开放基金使用范围
（1）与资助课题直接有关的研究费用，包括材料费、加工费、试验费、专用小型仪器购置费等。 
（2）学术活动费，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考查调研费。
（3） 研究人员的津贴及雇用临时工费用。
（4）使用实验室内部的公共设施和大型设备应交纳的维护运行费、折旧费。
（5）水电费、管理费。
（6）公共性开支，如出版费、会议费、评审费、行政办公费等。（7）国外申请者在京的食宿费。
（8）基金按课题分别进行核算，结余可跨年度使用，课题结束
或终止时所余经费应上缴本实验室。
6、来本实验室工作的国外学者、港澳及台湾科技人员，进本
实验室的具体手续及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三、成果与管理

1、本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的课题在开始前必须向中心实验室主任提交研究计划，以后每3个月提交工作进展报告。课题完成后应提交研究总结。 

2、资助课题结束后，必须向实验室提交研究工作总结、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以及研究工作中的原始数据记录的原件或复印件，由实验室归档。

3、中心科教处必须经常检查开放基金课题进展情况，如发现原研究计划不能实现时，有权调整、暂停或取消资助项目。

4、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课题的成果，由学术委员会组织评审，成果归开放实验室和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共有，成果鉴定和报奖由本实验室与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共同办理。 资助课题发表论文时，研究者应注明本实验室和研究者所在单位的名称。在研究工作期间，凡是用开放基金购买和加工制作的设备、仪器，归实验室所有。

5、凡在本实验室从事研究的外单位人员，均可以本实验室客座研究人员的身份参加国外学术会议和在会上宣读论文，也可以带研究生来实验室工作。
